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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禁止注入地下水體之有害健康物質種類、限值」公

告事項第1項附表修正草案研商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15年1月20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時 

二、地點：本部後棟301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儲副司長雯娣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劉倩 

四、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會議簽名單。 

五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六、出席單位意見：無。 

七、會議結論 

（一）依水污染防治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，現已全面禁止

廢（污）水注入於地下水體。若事業違反規定將廢

（污）水注入於地下水體，且其廢水中含有本次公

告所列之有害健康物質（如 PFOS、PFOA 等）者，

除行政罰外更涉及刑事責任。本公告係為明確界定

有害健康物質之適用範圍與檢測標準。 

（二）各界如尚有意見，請於會後3日內提供本部，後續將

依據本部法規命令法制作業標準作業程序辦理法規

發布。 

八、散會：上午10時15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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